
編號 6 

辦理民防報表作業程序 

一、依據：固定公務統計報表  

二、流程： 

 流 程 權 責 人 員    作 業 內 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派出所承辦人 
一、各分派出所業務承辦

人將資料送分局業務
組。 

二、承辦人統計後送會計
室核對。 

 
 
 
三、報表陳一層核判。 
 
 
四、發函：函發警察局。 
 
五、警察局彙整各單位資

料後送會會計室。 
 
六、會計室審核。 
 
 
七、審核無誤後陳一層核

判。 
八、以網際網路報送系統

報署，並以公務統計報
表遞送單報主計處。 

 

表報 

否 

分局承辦人 
否 

會計審核 分局會計室 

分局承辦人 

數目彙整審核 

一、年報：民防團隊常年訓練成果表，每年元月十五日前報署。 
二、半年報：民防團隊編組、民防人員協勤成果表，每年一月、七月十五日前報署。 

陳一層核判 

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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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函 行政組 

簽辦、彙整、審核 

會稿、審核 

陳一層核判 

 

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

公務統計報表遞送單  


